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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策
确保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的告知书

全省各转供电主体：

2018年以来，国家六次下调一般工商业电价，新冠肺炎疫情

期间又出台了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%结算的电价优惠政策。我

省高度重视转供电价格整治工作，各地多次通过政策宣讲会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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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宣传、群发短信、上门发放告知书等形式广为宣传，并积极

运用大数据技术破解电价优惠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，探

索形成以“转供电费码”为基本手段的转供电价格监管新模式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

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落实落细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

优惠政策，确保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，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，

现再次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电价降价和优惠政策

2018年以来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，我省价格主管

部门分别于 2018年 4月 1日、5月 1 日、7 月 1日、9月 1日和

2019年 4月 1日、7月 1日共六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，降价金

额分别为每千瓦时 3.3分（含税，下同）、1.81分、0.99分、2.3分、

2.19 分和 5.29 分，累计降低每千瓦时 15.88分。今年以来，为统

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决定自 2020年 2月 1日至 12

月 31日，降低除高能耗行业用户以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

电价、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电费，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%

结算。各转供电主体应按照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工商业电价降价和

优惠政策，及时足额传导历次降价红利，不得截留。

二、严格规范转供电环节电费执收

转供电主体向所有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，以不超过其向

电网企业缴纳的电费总额为限。转供电主体应按规定的目录销售

电价和总表电量，向所有用户按分表电量合理公平分摊计收电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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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转供电主体自身用电不得由其它终端用户分摊。共用设施用电

和损耗，可由所有用户按分表电量合理公平分摊；或通过物业服

务费、租金等方式协商解决；已通过租金、物业服务费等方式分

摊的，不得重复收取。各转供电主体要对照政策进一步规范转供

电环节电费执收，不得违规加价。 

三、限时自查自纠 

各转供电主体应按照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工商业电价降价和优

惠政策，以及转供电价格清理规范政策，立即开展收取电费行为

的自查自纠，确保政策落地，及时足额传导降价红利。落实政策

方面遇到问题的，可及时向供电企业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咨询。

各转供电主体自查自纠工作应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（前期部分

地方规定自查自纠时限早于该时间的，从其规定）完成，并将相

关情况及涉及转供的终端用户的名称、负责人姓名、经办人员联

系电话、当前电价水平、有无其他服务费、已清退电费金额等基

本信息上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。 

四、转供电主体法律责任 

电价属于政府定价，全省各转供电主体，包括商业综合体、

产业园区、写字楼产权人，及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、经营管理

单位等，应当不折不扣地将国家降电价政策红利传导至终端用户，

不得截留降价红利，不得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。《价格法》规定，

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

紧急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








